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江阴市飞灰填埋场四期工程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征求意见稿公示
江阴市人民政府重点工程建设办公室于2007年7月在江阴市月城镇光大环保公司东侧建设江阴市垃圾发电厂配套工程项目（即：江阴市月城飞灰填埋场），专门用于填埋光大环保公司产生的稳定化飞灰，目前已实施三期工程。由于政府职能调整，填埋场目前由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进行管理，以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为建设主体申报四期工程。

四期工程拟投资5215.87万元，四期工程在原规划设计基础上实施扩建，在现有填埋场南侧新增用地16422m2建设，并与已建库区相接，设计库容15万m3，主要包括填埋库区建设（含基底构建，垂直防渗系统，水平防渗系统，渗滤液、地下水、地表水收集及导排系统等）、库区边坡构建、边坡防渗系统建设等，飞灰暂存车间迁建（约900平方米）等，该项目已取得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澄行审投〔2024〕9号和澄行审投〔2023〕50号），同意开展前期工作。
按照国家环境保护法律规定，委托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对本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现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情况进行公告，公告如下：
一、建设项目情况简述
项目名称：江阴市飞灰填埋场四期工程；
项目性质：扩建；
建设地址：江阴市月城镇环山路18号；
行业类别：N7820环境卫生管理；
投资总额：总投资项目总投资约5215.87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215.87万元。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及采取的减缓措施
1、废气

本项目不新增废气，填埋场废气主要为渗滤液调节池臭气，密闭加盖，能够达到《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标准，对环境影响较小。

2、废水
本项目渗滤液回用于光大环保公司飞灰稳定化工序，不外排。
3、噪声
本项目使用低噪声设备等有效措施，企业厂界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
4、固废
本项目无固体废物。
5、风险
项目生产过程存在一定环境风险，经采取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后，环境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三、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的要点
本项目建设于江阴市秦望山产业园，从事稳定化飞灰的填埋，本报告经分析论证和预测评价后认为：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有关产业政策，符合城市总体规划，选址合理；本项目所采取的污染防治技术经济可行，能保证各种污染物达标排放，所在地的现有环境功能不下降；在建设单位做好各项风险防范及应急措施的前提下本项目的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项目建设得到了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制定了各项环境管理要求和日常环境监测计划。
综上所述，在落实本报告书中的各项环保措施以及各级环保主管部门管理要求的前提下，从环保角度分析，本项目的建设具有环境可行性。

四、建设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名称：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联系人：孙科               电话：18118868066

五、评价单位名称及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南京源恒环境研究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周工
联系电话：0510-86882568
地址：江阴市蟠龙山路9号
邮箱：yuanhenghj@163.com
六、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XxiGsc9t_vmonnKv2wXyQ?pwd=kvj3 提取码: kvj3

本公示10个工作日内，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
七、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和主要事项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是项目附近的居民，主要事项包括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种建议和要求等。
八、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XxiGsc9t_vmonnKv2wXyQ?pwd=kvj3 提取码: kvj3

九、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发送至建设单位邮箱，或以电话、信函或者面谈等形式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十、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从公示之日起10个工作日。

江阴市城市综合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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